南投縣縣有閒置土地巡查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95年4月3日府財產字第09500669710號函訂定發布。

                             中華民國100年4月15日府財產字第10000788960號函修正第四點。
一、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加強縣有土地管理，維護市容觀瞻，防止土地因空置衍生占用、衛生、治安等問題，特訂定本作業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閒置土地，係指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經管尚未依計畫開發使用或處分之空置土地。

三、本要點所稱巡查，係指由各管理機關定期或不定期就近於值勤時一併巡查檢視，除得以立即處理之垃圾外，若發現下列情事之一者，應立即建立查報單（格式如附件一）列管處理：

    （一）雜草叢生、遭民眾遺置廢棄物或製造髒亂者。

    （二）遭民眾越界占用或長期堆放物品、停放車輛者。

    （三）遭民眾破壞、圍籬、設置障礙物、限制他人進出、通過及使用者。

    （四）其他影響公有土地維護與治安管理情事者。

四、土地管理機關得將閒置土地委託本府環境保護局及鄉(鎮、市)公所（以下簡稱受託機關）代為巡查。

    前項委託代為巡查，應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將各筆土地按行政區分別造具土地清冊及地籍位置略圖，土地清冊應含土地段別、地號、面積、都市計畫使用分區或編定用途、座落地點（相當街路門牌）、村里鄰別、地勢高低等項目，並就冊列土地依序編號。

    （二）邀集各受託機關依據土地清冊辦理現場會勘，俾便受託機關瞭解土地所在位置，並評估有無規劃短期利用作臨時停車場或其他臨時使用之需求。

    （三）經受託機關評估有短期使用需求者，於衡酌原規劃用途開闢時程，及徵收取得之土地有無土地法第二百十九條原所有權人得聲請發還之情形後，提供受託機關規劃利用。

    （四）無短期使用需求之閒置公有空地，必要時協調本府農業處提供綠化專業技術諮詢，由土地管理機關自行籌措經費辦理簡易綠美化。

    （五）前款綠美化之閒置土地，應豎立告示牌，標明該土地係屬縣民共有，及土地管理機關名稱、電話、土地編號、以利受託機關代為巡查，並便於民眾之參與。

    （六）閒置土地完成綠美化及豎立告示牌等作業後，應將已查註村里別名稱及編號之土地清冊，函送各受託機關俾利查對。

五、土地管理機關於接獲受託機關通報有關第三點各款情事時，應迅速派員至現場勘查、照相存證，並請通報機關會同協助確認後，依規定處理。

六、土地管理機關對於土地綠化植栽，應依其生長習性定期維護修剪，並得委請受託機關協助與土地所在之村、里（鄰）長、附近居民、社區管理委員會或其他熱心公益之團體（以下簡稱認養人）協商，以認養方式維護植栽正常生長及地面之整潔。

   土地管理機關對於有意於縣有閒置土地上自費辦理綠美化植栽之認養者，得由認養人檢附植栽配置圖、植栽種類等文件，並出具願贈與植栽之切結書（格式如附件二）送交土地管理機關，經管理機關同意後，由認養人自行辦理簡易綠美化。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認養，應簽訂認養契約，期間為一年，如維護良好，得續訂之。認養人不得於認養土地上設置圍障、廣告物、堆置任何物品，並不得供特定人使用或對外收取費用或營利行為，違者終止認養關係，並依法處理。

    認養人如善盡管理維護，全年均無發生第三點情事者，土地管理機關得予適當獎勵或表揚。

七、土地管理機關於認養人認養土地後，仍應盡土地管理權責。

八、受託機關相關人員，全年代為巡查工作績效良好者，得由土地管理機關將績效成果函請受託機關逕予行政獎勵。

九、本要點之規定於各機關經管閒置縣有建物之委託代為巡查，得準用之。

